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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事件:指任何會造成生命或財產損失的不幸

 事件。

天然災害:以天然變異為主因而產生，並以天然

 型態表現的災害稱之為天然災害，

 如地震、颱風、豪雨、土石流、海

 嘯及暴潮等。

災害具體構成要件:人命損失、財產損失、資源

 損失。















Q: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在何情況下，可

 以不出勤？

A:天然災害發生時，如：工作地、居住地或上

 班必經途中，任一轄區首長已通告停止上班

 上課或工作所在地未通報停止上班上課，但

 因天然災害因素導致交通阻塞，無法出勤，

 勞工可不出勤。



Q:事業單位如果因為營運需要，如何約訂勞工

 出勤？

A:天然災害發生時(後)，事業單位因業務性質

 需要，需勞工特定出勤者，應由勞雇雙方於

 事前約定；有工會者，應徵得工會同意，無

 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



Q:勞工因天然災害無法出勤，雇主可否記為曠

 班？可否要求請事假或補班？

A:勞工因天然災害致未出勤，非可歸責於勞工

 雇主不得視為曠班、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

 及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

 、扣發全勤獎金、解雇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注意-此無法出勤與勞動基準法有關<放假>

 之目的與概念不同，難以歸責於雇主。





Q:勞工於天然災害發生當日應雇主支要求出勤

 者，工資應如何發給?

A:天然災害發生時，對於應雇主之要求而勉力

 出勤之勞工，雇主應本<疼惜>之心，除照給

 當日工資外，宜加給勞工工資，並提供交通

 工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Q:遭遇職業災害該如何向公司請假休養?

A:職業災害未認定前，勞工得依勞工請假規則
第四條規定，先請普通傷病假，普通傷病假期
滿，雇主應於留職停薪，如認定結果為職業災
害，再以公傷假處理。



Q:請公傷假是否有天數限制?

A:勞工因職業災害治療休養，依勞工請假規則
第六條規定，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該假並無
期間限制。而且在公傷病假醫療休養期間無法
工作者，不應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年終考核獎金
之發給及晉薪之機會。





職業傷害

是指在工作中受到的傷害，如王小明在工廠工
作時手指不小心被機器捲入，導致手指斷裂，
即為職業傷害。

職業疾病

因工作中暴露於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
因性及其他危害因子所導致的疾病，如王小明
長期處於強烈之噪音工作環境中，最後導致聽
力損失，即可能為職業疾病



一般而言人因性的危害常是累積性的傷害，經由長
時間的職業性傷害，可能導致肌肉骨骼及周邊神經
系統的病變，其可能發生在身體的任何部位，但一
般較常受傷的是使用來搬運或是作為操作工具之身
體部位，例如手指、手臂與背部。
常見物理性危害因子對人體的影響包括：

1.提舉與搬運過重之負荷會造成背部傷害、肌腱

 發炎。

 2.工作場所設計不良易產生失誤、跌倒等意外事

 故。

 3.重複動作易造成局部疼痛、發炎。

 4.單調性工作易造成疲勞，導致錯誤操作。



原因手腕經常維持一個重覆性的動作，加上不
適當姿勢、速度及力量的運用。症狀手部（拇
指、食指、中指及無名指）疼痛、灼熱、刺痛
及麻木感，但並不影響到小指，此疼痛在晚上
或睡醒時特別明顯，常需要用力擺動手腕或摩
擦手指，以求症狀緩解，嚴重者可看到手掌肌
肉萎縮及手腕無力。預防措施盡量減少重複性
動作，讓手部、腕部及前臂得到休息和做一些
手部運動去鬆弛手部肌腱，若有症狀應就醫診
治。



過勞-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
外)
因發生重大壓力事件，或因工作時間長、輪班或夜
班或不規律的工作時間以及經常出差、伴隨精神緊
張的工作等可能造成精神疾病或促發腦血管、心臟
血管之疾病。
常見物理性危害因子對人體的影響包括：

1.長期超出平常工作負荷，較容易引起過勞-職
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2.重大職災或壓力事件後較容易使人出現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



原因由疲勞蓄積，長期高強度、超負荷的勞心或勞
力，加上健康狀況不良、缺乏及時的休息恢復以及
足夠的睡眠營養，為導致過勞疾病之主因。症狀發
病前一天有特別過度且長時間的工作，發病前一星
期有常態性長時間工作；發病前一個月，其加班時
間超過100小時，或發病日往前推二至六月，每月
加班累計超過80小時者，或發病日往前推一至六月，
每月加班累計超過45小時者，均與其發作心肌梗塞、
中風或其他心臟、血管及腦血管等循環系統疾病有
關。此外，上述工作情形之勞工若發生其他疾病，
亦可能被認定為職業疾病。預防措施避免過度疲勞，
注意營養、休息及適當的運動。適度調節工作壓力，
減少過勞之工作危險因子。平時注重身體的保健與
定期健康檢查追蹤。



原因重度壓力事件後，如曾目擊、經驗或被迫
面對一或多種職災事件，牽涉實際發生或未發
生，但已構成威脅致死亡或身體傷害等事件，
在事件發生一個月之後仍持續發生之壓力疾患。
症狀不斷回想職災事件痛苦的記憶、情境再現、
夢見職災事件或其他的恐怖事件；對事物失去
興趣、對人產生疏離感、情緒反應侷限；睡眠
困難、易被激怒、專注困難、過度警覺、驚嚇
反應強烈。預防措施規則的睡眠、運動、維持
健康的飲食。家人朋友的心理支持與鼓勵。認
知心理療法，藥物治療。



工作內容個案是50歲男性，從事板模工作約33

年。每天搬模板約5 小時，釘模板(組裝模板)

約3 小時，搬大模板每片重量約(25-30公斤)，
一次搬運2片，每天40-50片；中模板每片重量
約(20-25公斤)，一次搬運2片，每天20-30片；
小模板每片重量約(15-20公斤)，一次搬運2片，
每天15-20片；搬鐵管1 支重量約20公斤，每天
搬運40-50 支：搬木頭1 支重量約5公斤，一次
搬運6支，每天30 次；每天搬運總重量近4,550

公斤(4.55噸)。



發病過程個案從事營造業之模板工工作滿20年
後開始出現腳麻以及無法彎腰等症狀，約工作
30年左右，開始出現下背痛，症狀持續3年之
久，曾至醫院之一般門診接受藥物與復健治療，
然症狀並未緩解反而加劇，故轉介至職業傷病
診治中心就診，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就其職業
暴露等資料進行評估，診斷其疾病與工作之因
果關係。



相關醫學資料診斷過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
據職業病診斷原則進行評估， 經評估個案於工
作中，需長期負重，符合長期在工作中從事搬
抬重物，重量男性每次超過25公斤(女性每次超
過15公斤)之參考值，個案每天總搬運重量近
4,550公斤亦符 合每日負重超過4-5公噸的負重
標準；因此判定其腰椎椎間盤突出與工作有相
當程度之相關性。









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 受雇主、主管、
同事、服務對象 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
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職場暴力類型

身體層面，心理層面 暴力攻擊形式:身體攻
擊、言語侮辱、虐待 、霸凌、性騷擾、歧視、
威脅 調查研究分類 肢體暴力 言語暴力
心理暴力 性騷擾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16.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12.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12.4% 

支援服務業:11.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11.8



1.夜班與輪班工作

2.時間壓力大

3.體力負荷高

4.工作不穩定

5.職場人際關係不良

6. 職場正義低落



 情緒動亂不安、焦慮或害怕 。

 罪惡感或自責。

 對客戶產生抱怨 。

 逃避面對犯罪者 。

 懷疑自己專業能力。

 失敗感 。

 不安全感、對公司感到不滿 。

 懷疑自己是否在對的職場工作。



一般人右手右腳比較有力，屬攻擊邊。

第一式戳腳踢擊小腿外側中間部位。

第二式撩陰手由下往上，手以開爪式攻擊。

第三式肘心垂攻擊心窩，注意-右腳需盡量

 至於對手兩腳跨下。

第四式伏鷹手-母指、無名指、小指扣住臉頰

 食指、中指 戳眼，左腳跨弓 身體重心

 往下呈投球姿勢，右手往下壓制，使敵

 人仰倒。




